
扎鲁特旗面向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

企业储备高校毕业生协议书

（2026）年度

储备企业：                       

姓    名：                       
甲方（政府人事行政部门）

名称：扎鲁特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责任人：

乙方（储备企业）

名称：
责任人：
丙方（储备人员）

姓名：

身份证号：
甲、乙、丙三方本着诚实、信用、自愿的原则签署本协议，共同遵守协议所列各条款。

第一条  本协议所称的人才储备是指政府人事部门委托储备企业储备各类人才，储备人员在储备企业锻炼、培养和服务的行为。

第二条  本协议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第三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有权对乙方储备丙方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指导。

二、甲方应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市及旗的相关规定对在协议期间给予丙方每人每月 1000 元补贴。

三、甲方应协作乙方对丙方进行日常管理和考核。

第四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应为丙方提供适当的锻炼、服务岗位。

二、乙方应为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和劳动保护条件。

三、乙方应为丙方提供业务培训的机会，提高其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

四、乙方可依法制定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对丙方进行管理。丙方违反乙方的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乙方可根据规章制度进行处理。

五、乙方根据国家和自治区、市级旗有关规定，按时足额发放给予丙方的工资及其他福利待遇。

六、乙方按照   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政策   标准，为丙方办理   社会 保险。

七、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甲方同意，乙方可解除本协议：

（一）被证明不符合岗位要求的；经调整，仍不符合岗位要求或不同意调整的。

（二）连续旷工超过15个工作日或者半年累计旷工超过30个工作日的。

（三）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继续从事本职工作的。

（四）有其它违纪违法行为的。

第五条  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丙方应到乙方安排的工作岗位进行锻炼、服务，并按要求履行职责。

二、丙方应服从甲方、乙方对其的管理，遵守关于人才储备的相关规定，遵守乙方的相关的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

三、丙方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以及因工负伤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乙方不得解除协议，但有违反本协议第四条第七项（一）、（二）、（四）款规定之行为除外。

四、丙方除身体健康原因、不可抗力等重大事由，不得擅自放弃入选资格。确属上述原因申请放弃入选资格的须经甲方批准同意。

第六条  本协议期限已满，本合同即自行终止。

第七条  解除、终止本协议，甲方、乙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为丙方办理相关    社会保险  转移手续。

第九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或与国家以及自治区今后颁布的法律、法规、规定相悖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方各执一份。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